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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盘活存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央部门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办法》（财预[2016]18号）、《省级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办法》（晋财省直预[2016]40号）、《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号）、《山西省科研项目经费和科技活动经费管理办法（试行）》（晋政办发[2016]76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加强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的必要性。加强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是加强预算执行力度、加快财政支出进度的要求；是盘活存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学校各项工作发展的要求；是财务管理精细化、预算管理科学化的要求。
第三条 结转资金是指预算已执行但工作任务尚未完成，或因故未执行，下一年度需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结余资金是指项目实施周期已结束、工作任务已完成或提前终止工作任务剩余的资金；以及因项目工作计划调整，不需要继续支出的资金。
第四条 结转和结余资金按支出性质划分为基本支出结转和结余，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其他支出结转和结余。基本支出指年度安排的人员经费支出，包干经费支出，公务、业务经费支出；项目支出指省级财政或学校安排的专项经费和科研经费支出；其他支出指上级补助支出，非省级财政安排的科研支出等。
第二章   基本支出结转和结余的管理

第五条 基本支出结转和结余资金主要包括：
1、校部人员经费、业务经费；
2、单位包干经费；
3、单位公务、业务经费；
4、单位事业发展类经费。
第六条 基本支出结转和结余根据经费性质不同，应采取不同的管理办法：上述第五条中1--3项的结余资金当年年终收回学校；4项的结余资金可结转一年由单位继续使用，下一年度终仍未使用完的结余资金收回学校。
第七条 基本支出结余收回学校，由学校统筹安排使用。如单位确实还需要继续使用，作为新的预算项目，按照预算管理程序重新申请。
第三章   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的管理

第八条 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资金主要包括：
1、财政直接安排或学校自行安排的专项经费
（1）提升综合实力经费；
（2）重点学科建设经费；
（3）重点实验室经费；
（4）协同创新中心经费；
（5）强校工程经费；
（6）各类人才经费；
（7）基本建设经费；
（8）其他一次性专项经费。
2、省级财政或学校安排的科研项目经费
第九条 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根据经费性质不同，应采取不同的管理办法：上述第八条中的1项当年应支出80%以上，剩余部分可结转一年继续使用，下一年度终仍未使用完的结余资金收回财政或学校；2项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科研项目经费和科技活动经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晋政办发[2016]76号）的有关规定执行，即：在科研项目和科技活动按时通过验收，结余经费在一年内由科研项目负责人安排，用于项目组成员开展其他科研项目或参加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项目验收一年后结余经费仍有剩余的，由学校统筹安排，专门用于科学研究的直接支出。项目验收两年后仍有剩余的，按原资金渠道交回。
第十条 项目支出结余收回学校后，属于省财政安排的经费由学校统一上交，属于学校安排的经费由学校统筹使用。
第十一条 项目支出中的政府采购预算结余，按照省财政政府采购结余资金管理办法执行。对于已办理政府采购手续但未付款的结余，由使用（或采购）单位提供政府采购合同或证明预算正在执行的其他书面材料，学校向财政部门提出申请，待财政部门批准允许继续使用后可结转下年使用。
第四章   其他支出结转和结余的管理

第十二条 其他支出结转和结余资金包括：
1、上级补助经费（如海外人才经费、拔尖创新人才经费、博士后经费、孔子学院经费等）；
2、科技三项经费；
3、代管科研经费。
第十三条 其他支出结转和结余根据经费性质不同，采取不同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中的1项按项目下达部门相关规定执行；2项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号）的有关规定执行，项目完成任务目标并通过验收后，结余资金按规定留归项目承担单位使用，在2年内由项目承担单位统筹安排用于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2年后仍未使用完的，按原渠道交回；3项按照项目负责人与科研项目委托单位签订的合同（协议）约定执行。
第五章   减少结转和结余资金的措施
第十四条 各单位应细化预算编报，对跨年度实施的项目，要合理安排年度支出计划，根据实际需求编报年度预算。
第十五条 对需要政府采购的项目要加快办理采购手续，提高预算执行进度。对于当年年末按政策规定应执行完的项目，其招标手续应在当年11月底前完成，否则会影响资金支付，或导致跨年度资金收回后无法支付采购合同款项等问题。
第十六条 对预算执行进度缓慢，结转和结余资金金额较大的单位，在编制下一年度预算时，将据实减少该单位支出预算。
第六章   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各单位对所属资金要依规、合法使用，切实加快预算执行进度。项目负责人要对经费支出的合理性、合规性、合法性负责，并承担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规定的责任。
第十八条 计划财务处要负责按照财务制度规定进行报销和账务处理，对各单位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沟通、协调，并加大督促、检查力度。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2013年发布的《山西大学结余资金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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